
製表日期：103年05月14日表18-3-1(100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
歸戶

薪資淨所得
按薪資淨所得計
算之綜合所得

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.14 6.660.212.473.571.290.631.672.282.372.273.430.762.044.2310.00 0.81

第2分位 2.84 4.162.023.273.401.721.151.522.312.623.003.883.042.344.2410.00 2.11

第3分位 3.86 3.943.453.123.512.471.161.603.283.043.254.564.332.514.4710.00 3.17

第4分位 4.86 4.004.743.383.363.431.531.924.583.663.825.565.512.975.2410.00 4.23

第5分位 5.96 4.526.103.774.314.382.182.355.804.284.497.076.753.546.2710.00 5.38

第6分位 7.27 5.307.614.445.235.502.683.147.065.675.718.808.154.487.7510.00 6.75

第7分位 9.01 6.289.545.516.127.063.574.418.977.527.6611.699.926.229.7710.00 8.60

第8分位 11.55 8.1912.717.028.329.345.116.2811.379.809.9313.5812.688.6311.6110.00 11.40

第9分位 15.85 14.0617.8112.3814.7113.989.7110.4615.4814.0815.4115.7017.0315.4615.2610.00 16.21

第10分位 37.67 42.8835.8154.6447.4850.8372.2766.6538.8846.9644.4625.7431.8351.8231.1510.00 41.34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